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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對於台電公司發電污染排放及空氣品質變化之監

督作法」書面報告 

壹、前言 

依 113年 4月 17日立法院第 11屆第 1會期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第 12次全體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因 4月 3日

花蓮地震造成數部發電機組故障待完成檢修，又逢 4 月 15 日

大潭等發電機組跳機，台電為求穩定供電依規定運行興達電廠

第 3、4 號燃煤機組，惟隔日供電已回穩，台電網站亦顯示該

日備轉容量達 13.83%，台電理應符合『高雄市環保局空污防制

計畫』規定興達電廠第 3、4 號發電機組運行。有鑑於環境部

事發當日，並無發布任何聲明或指正，顯現其於經濟部偕同台

電處理能源問題時，無法充分發揮監督功能，並落實空氣污染

防制計畫，爰要求環境部應於 3週內提交書面報告予本委員會，

說明對於台電公司發電污染排放及空氣品質變化之監督作法，

包括事前、事中及事後等作為，及未來可能轉為備載機組之監

督」擬具本報告。 

貳、辦理情形 

一、未發生空氣品質不良情形前：電力業空氣污染污染排放

及因應空品不良相關管制規定 

（一）電力業空氣污染污染排放相關管制規定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第 20 條規

定略以：「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

應符合排放標準。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依特定業別、設施、污染物項目或區域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本部前已發布有「電力設施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管制國內電力設施業者（包含緊急

備用電力設施）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並依空污

法第 22 條規定，要求電力設施業者以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以下簡稱 CEMS）與環保局連線及執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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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污染物定期檢測作業等方式，確保其排放濃度能

符合相關規定，並搭配空污法第 24條許可證制度，

透過要求電力設施業者於設置及操作前提出污染

源未來操作後污染排放情形並規劃妥善防制措施，

經過環保局審核通過核發許可證後方能設置及操

作，且必須依核定之許可內容操作相關設備，各級

主管機關並據以進行許可內容之查核作業，以達污

染濃度及排放量符合規定之目的。 

（二）電力業空品不良相關管制規定 

     因應近年我國於空氣品質不良應變工作上的

實務需求，本部已依據空污法第 14 條訂有「空氣

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強化秋

冬季節空氣污染減量工作為主軸，結合中央部會與

地方政府應變量能，並依本部每日發布空氣品質預

報（每日發布二次，且第一次應於當日十二時以前

發布）空氣品質惡化程度，執行不同等級之應變措

施與民眾防護作為，隨濃度嚴重程度擴大管制範圍

及限制強度，包括公私場所、交通工具使用、學校

活動等對象，採取應變作為與管制。 

      以電力業為例，當各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可能

達預警階段，即依據模式模擬各空氣品質區域發生

空氣品質不良時，不同氣候條件及對應需配合降載

之優先對象（如表 1所示），啟動上風處及當地發

電廠進行污染減量措施。 

     當達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電力業應採行

緊急防制措施或配合各級主管機關降低燃煤發電，

以減少排放量，以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為例，當全國

供電裕度達 280萬瓩以上，且備轉容量率在 10%以

上時，應透過減產或降載，減少燃煤用量或燃煤機

組發電量達一定比率以上，減量比例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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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空污法第 14 條第 2項及「空氣品質嚴重惡

化採取緊急防制措施期間電業調整燃氣用量核可

程序辦法」規定，電力業於空品有嚴重惡化之虞期

間，因配合執行緊急防制措施，降低燃煤發電，調

整發電使用之燃料種類（增氣或其他燃料），應先

檢具相關執行計畫由經濟部審核後，轉送本部核可。

（執行計畫之核可期間，不得超過 114年 12月 31

日。） 

 

表 1、模式模擬空氣品質不良時，氣候條件及對應需降載之優先對象 

東北季風型 協和 林口註 台中 興達 大林註 麥寮 

北部空氣品質區域 v v     

竹苗空氣品質區域  v     

中部空氣品質區域   v   
 

雲嘉南空氣品質區域   v 
 

 v 

高屏空氣品質區域   v v v v 

擴散不良型 協和 林口註 台中 興達 大林註 麥寮 

北部空氣品質區域 v v     

竹苗空氣品質區域  v v    

中部空氣品質區域   v 
 

 v 

雲嘉南空氣品質區域   v v v v 

高屏空氣品質區域   v v v v 

偏南氣流型 協和 林口註 台中 興達 大林註 麥寮 

北部空氣品質區域 v v v    

竹苗空氣品質區域   v v  v 

中部空氣品質區域   v v  v 

雲嘉南空氣品質區域   v v v v 

高屏空氣品質區域    v v 
 

註：考量林口及大林電廠燃煤機組已更新為超超臨界機組單位發電污

染物排放量較低，故台電公司目前擇定執行降載對象時，以燃油

及亞臨界機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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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燃煤火力發電機組減少燃煤使用量或發電量比例 

預警或嚴重惡化警

告等級 
燃煤火力發電機組 燃煤汽電共生機組 

初級預警 
自主減量，調度上風處燃煤、燃油機組

執行降載 

中級預警 10% 10% 

輕度嚴重惡化 20% 20% 

中度嚴重惡化 30% 30% 

重度嚴重惡化 40% 40% 

 

二、發生空氣品質不良情形之應變減排與成效掌握：本部針

對電力業於空品不良期間管制及監督措施 

（一）執行降載減量前： 

     本部依據各節空氣品質預報，以及各空品測站

實際空品監測結果，評估空氣品質有惡化或進一步

惡化之虞時，即透過相關聯繫管道（如電話、傳真

電子通訊軟體群組等），通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電公司）進行降載減排計畫，藉此減緩

空氣品質惡化情形。 

     台電公司於考慮天然氣用量、機組運轉條件，

環評總量管制等限制條件，並在系統供電安全無虞

下，依本部模式模擬各空氣品質區域發生空氣品質

不良時，不同氣候條件及對應需配合降載之優先對

象（如表 1），選定降載之燃煤或燃油電廠機組並

評估降載量後，於聯繫管道進行通報並執行。 

（二）執行降載減量中： 

     台電公司依據前述降載減排計畫，啟動機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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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作業，並於台電對外官網揭露即時降載資訊，本

部亦透過 CEMS 連線監測等方式，進行各電廠空

污排放情形監督作業。 

（三）執行降載減量後： 

     台電公司回報本部降載減排之執行成果，本部

亦於「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公開台電降載資

訊、及當日各級主管機關應變作為，並視需要，以

新聞稿等方式說明整體降載減排成效等。 

三、113年 4月 15日至 4月 17日空氣品質情形 

（一）113年 4月 14日全國空氣品質指標預報 

     本部於 113 年 4 月 14 日空氣品質預報未來 3

天(4/15~4/17)空氣品質狀況，大環境風場皆為西南

風，南部地區混合層高度低（約小於 1 公里），4

月 15日~4月 17日我國空氣品質呈現良好（綠色）

至普通（黃色）等級（如圖 1）。 

（二）113年 4月 15日~4月 17日實際空氣品質狀況 

     查 113年 4月 15日至 4月 17日當日實際空氣

品質狀況，均為良好和普通等級（如圖 2），依規

定無需強制減排降載，惟各電廠仍應依固定污染源

操作許可證各項防制規範運作，本部及環保局並持

續掌握各電廠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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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年 4月 14日全國空氣品質指標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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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3年 4月 15日~4月 17日實際空氣品質狀況 

四、對於未來可能轉為備載機組之監督 

（一）緊急備用電力設施管制規範與監督 

     依空污法第 20 條暨「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已有規範緊急備用電力設施（下稱緊備設

施）之排放標準，以及每年不得超過 720小時累積

運轉時數相關規定，並要求執行空氣污染物定期檢

測作業，確保其排放濃度能符合相關規定。 

     查台電公司現有緊備設施，包含有台中電廠 4

部以及第二核能發電廠及第三核能發電廠各 2 部

之燃油氣渦輪緊急發電機組，以及興達 1、2 號燃

煤機組和大林 5號燃氣機組，另依據興達電廠燃氣

機組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興達電廠

3、4號燃煤機組將於 113年底轉為備用機組，並於

備轉容量率低於 8%才啟用，並分別於 114年底及

115年底除役。 

 



 

8 

 

（二）緊急備用電力設施啟動通報程序 

     台電公司於電力系統供電期間如遇負載預測

偏差、再生能源不如預期及發電機遭逢事故導致電

力系統發生緊急狀況時，為維持供電安全與穩定，

當實際或預估系統供電餘裕在 6%以下，台電公司

將視電力系統運轉情況，評估啟動緊備設施以為因

應。 

     台電公司若評估已達啟動緊急備用電力設施

之條件時，由該公司中央指揮調度中心通知所屬電

廠啟動緊急備用電力設施，過程中並以 CEMS 管

理系統、電子通訊軟體、電子郵件、電話或傳真等

方式，通報電廠所在地環保局，亦可於台電公司官

方網站掌握各發電機組運轉狀況。本部並將透過地

方環保局通報掌握緊備設施運轉情形。 

參、結語 

因近年本部偕同經濟部及地方政府共同執行「國（公）營

事業及大型企業空污減量盤點與推動」工作，並持續追蹤各國

（公）營事業所提改善承諾改善進度，包含台中電廠及興達電

廠燃煤機組刻正進行相關污染源設備改善作業，後續並有燃煤

機組除役及新燃氣機組上線，為有效降低電廠空氣污染物之排

放，本部持續滾動式檢討相關管制規範，包含模式模擬各空氣

品質區域發生空氣品質不良時，不同氣候條件及對應需配合降

載之優先對象、相關管制及監督機制規範，降低空品不良期間

空氣污染對民眾健康衝擊及提升環境空氣品質。 


